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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7]2203号文核

准，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象屿股份” ）向截至2017年12月19日

（股权登记日，T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象屿股份全体

股东（总股本为1,170,779,403股），按照每10股配售2.5股的比例配售A股股份。本次配股

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12月26日（T+5日）结束。 现将本次配股发行结果公

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17年12月19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1,170,779,403

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2.5股的比例向股权登记日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292,694,850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通过网上定价发行，经上交所系统主机统计，

并经中登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通过网下定价

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负责组织

实施，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网下发行配售缴款进行验资，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对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

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项目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东认购

占可配售

股份总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东

认购

占可配售

股份总数

比例

流通股股东认

购合计

占可配售

股份总数

比例

有效认购股

数（股）

283,596,616 96.89% 3,363,228 1.15% 286,959,844 98.04%

有效认购资

金总额

（元）

1,729,939,

357.60

96.89%

20,515,

690.80

1.15%

1,750,455,

048.40

98.04%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象屿股份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6.10元的价格，以每10股

配售2.5股的比例参与配售。 本次象屿股份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292,694,850股。 其

中无限售流通股股东采取网上定价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可配售289,331,622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由兴业证券负责组织实施，可配售

3,363,228股。

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7年12月19日，T日） 收市， 象屿股份股东持股总量为1,170,

779,403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17年12月26日，T+5日）象屿股份配股有效认购数量

为286,959,844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750,455,048.40元。

2、承诺认购履行情况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17年12月26日，T+5日），象屿股份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屿集团” ）及其全资子公司象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象屿地产” ） 均已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 其中象屿集团全额认购其可配股数

156,922,111股，象屿地产全额认购其可配股数4,106,500股，合计全额认购其可配股数

161,028,611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292,694,850股的55.02%。

3、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17年12月26日，T+5日）象屿股份配股有效认购数量为286,

959,844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292,694,850股的98.04%，超过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的百分之七十” 视

为发行失败的认配率下限，故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4、送达通知

本发行结果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配股除权与上市

本公告见报当日（2017年12月28日，T+7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

日），除权价格依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确定，本次配股的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7年12月15日（T-2日）在《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厦门象屿股

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公告》以及刊载于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厦门

象屿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配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28日起复牌。

五、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称：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现代物流园区象屿路99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E栋9

层

法定代表人： 张水利

董事会秘书： 高晨霞

电话： 0592-6516003

传真： 0592-5051631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丁香国际商业中心东塔10楼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电话： 021-20370793、20370697

传真： 021-23025746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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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

2017-10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纸业” 、“发行人” 、“公司” 或“本公司” ）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30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人民币12.00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1,200万张，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太阳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29”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股权登记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8,828,113张，即882,811,3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3.57%；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3,171,880张，即317,188,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6.43%。

本次网上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17年12月26日（T+2日）完成。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

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 ）提供的数据，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2,920,11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92,011,9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251,76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5,176,100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转债由保荐机构（联席

主承销商）包销。此外，《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网上申

购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7张由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可转债的数量为251,768张，包销金额

为25,176,800元，包销比例为2.0981%。

2017年12月28日（T+4�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

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记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2625850，22626653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德意志银行大厦22层

联系人：股本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9026619

发行人：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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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研发中心九楼三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42,991,4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01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田永先生、苏廷敏先生、 独立董事石英女士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张自义先生、监事罗刚女士和职工监事刘文方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2,982,820 99.9996 8,600 0.0004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向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购电的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840,036 99.9978 8,600 0.0022 0 0

3、议案名称：关于追加与部分关联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840,036 99.9978 8,600 0.0022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的议案

3,263,

204

99.7371

8,

600

0.2629 0 0

2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向云

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购

电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3,263,

204

99.7371

8,

600

0.2629 0 0

3

关于追加与部分关联方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

3,263,

204

99.7371

8,

600

0.2629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2、3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共计1,944,142,784表决权股份数进行了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伍志旭、冯楠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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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

2017-132

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苏量子保密通信商用干线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7年12月27日，公司承建的“江苏省宁苏量子干线建设工程” 项目通过江苏省经

信委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承建的“宁苏量子保密通信商用干线”是2017年江苏省重点工业投资项目。 南京

-苏州段建设工程于2017年12月27日通过江苏省经信委组织的专家组验收，该段工程西起

南京，途经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延伸至上海边界）共5个城市，全线共9个节点，量子中继

节点6个，量子保密通信链路总长578.8km，量子设备性能、量子网络管控、抗攻击等功能和

指标均满足甚至高于设计要求，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本项目完成了建设方案中规定的建设

内容，达到了规定的指标，部分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意通过省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试

点项目验收。

南京-苏州段工程主要特点为：

1.�采用新型光纤用于量子干线传输、链路损耗更低。 该段工程采用了三种类型光纤：

G652.D光纤、G654.E光纤、超低损光纤，可满足大跨距量子密钥分配及高速大容量数据通

信的不同的需求，并有利于将来量子光与经典光波分复用共纤传输的实用化。

2.�带宽资源丰裕、业务承载能力高，可商用能力强。 该段工程光缆采用大芯数光缆，能

满足大容量的量子保密通信业务需求。 采用千兆量子VPN，隧道数达到5000条，最大并发

数≥300万,能提供大带宽、高容量的量子保密通信支撑网络。

3.�自主知识产权的F-M相位编码量子密钥分配方案具有超强的抗环境干扰能力。 可

以实现全线路扰动完全免疫量子通信，长期稳定，不受信道环境干扰。

4.�是首个实现300公里以上长距离相位编码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商用干线，城际骨干

节点采用双重备份，保障网络的高可靠性。

5.� 宁苏量子干线业务吞吐能力强，可扩展性高，网络关键节点均能覆盖相应城域范

围，能够满足政务、金融、军事、电力、交通、数据中心等行业的信息安全需求，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并可为量子保密通信技术研究提供实验平台。

二、后续安排

宁苏量子保密通信商用干线已启动苏州金融专线等项目试用，后续将经苏州延伸至南

通及浙江边界（延长线）。 目前延长线工程已经启动，未来将扩建成环长三角量子通信网

络，满足广大用户对信息安全的需求。

三、风险提示

鉴于量子保密通信属前沿科学，实施过程可能会遇到各种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项目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联系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务中心A2-5号楼18层 联系电话：0531-86196106；联系人：

王女士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意向受让方应满足的条件

SZZR17148

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

公司40%股权

1310.592万元

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700万元。

经营范围：荷斯坦牛冷冻精液生产、销售（有效期以许可

证为准）。 秸秆破碎机的生产、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 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其

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

3、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受让股权后标的企业继续承

接原有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

4、意向受让方须承诺，标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至股

东变更登记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享

有，亏损由标的企业承担。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6、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

7、本项目交易保证金390万元。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项目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务中心A2-5号楼18层

联系电话：0531-86196106联系人：王女士

编号 项目名称 拟募集资金额 项目基本情况 投资条件

ZLCQ17012

山东红牛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

1040 万 元 至

3640万元

山东红牛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3500万元；

经营范围：金融信息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 金融专业领域内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接受金融机

构委托从事金融服务外包； 财务

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意向投资方须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标的企业增资扩股，联合体成员数2-5家，认购注册资本总数不高于3500万

元，每元注册资本认购金额不低于1.04元，单个成员认购的标的企业增资后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元，不高于

1500万元，各投资者之间（包括穿透后各构成主体之间）不得为关联方或具有实质控制关系。

2、联合体成员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联合体成员中至少有一家须满

足以下要求：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2亿元，拥有互联网金融运营经验，拥有互联网客户流量资源，能够给予增资

方流量支持。

3、联合体成员中有一家满足自身或其控股股东在传统媒体或新媒体行业具有行业经验同等条件下优先。

4、本项目不接受基金、信托和资管计划等投资，且意向投资方须用自有资金进行增资。

5、本项目如产生竞价，将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对投资方进行遴选。

6、意向投资方须承诺，如本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遴选投资方，意向投资方须承担增资企业竞价佣金。

7、意向投资方须承诺，增资完成后3年内不转让其通过本次增资获得的标的企业股权。

8、意向投资方须承诺，在签订增资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增资价款。

9、本项目交易保证金以意向投资方拟投资额的15%交纳（意向投资方须在挂牌公告期满2个工作日内，向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交纳项目交易保证金）。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意向受让方应满足的条件

SZZR17149

鲁银投资集团德

州羊绒纺织有限

公司100%产权

4096万元

鲁银投资集团德州羊绒纺织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

经营范围：羊绒制品加工、销

售；纺织原料、羊毛纺织品加工、

销售（不含棉花销售）；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限制的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3、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受让产权后标的企业继续承接原有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

4、意向受让方须承诺，标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原股东享有，亏损由标

的企业承担。

5、意向受让方须承诺，本次交易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7、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

8、本项目交易保证金400万元。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Q317SH1014776】

武汉恒大金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4.31%

股权

42100.00 42100.00

注册资本：8515.49�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工程设计及技术咨询；建筑装饰材料、五金水暖

批发兼零售；物业管理；酒店企业管理。

42100.0000

【G32017SH1000584】 东纶科技实业有限公司4.5%股权 18872.17 16427.14

注册资本：8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非织造布、纤维基复合材料的制造；纺织产品、纺织复合材料、纺织助剂、纺织

机电产品的销售及相关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

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房屋出租。 卫生用品的生产。

739.2213

【G32017SH1000583】 上海瑞彩通视讯科技有限公司35%股权 272.00

注册资本：1538.46�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通信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

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制作，通信设备的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的安装、调试、维护。

95.2000

【GR2017SH1000677-2】 江苏星源航天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10010.6400

【Q317SH1014776】

武汉恒大金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4.31%

股权

42100.00 42100.00

注册资本：8515.49�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工程设计及技术咨询；建筑装饰材料、五金水暖

批发兼零售；物业管理；酒店企业管理。

42100.0000

【G32017SH1000582】

攀枝花环业冶金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5%股

权

40798.90 14210.85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 冶金渣及其建筑材料生产、研制、销售；粉煤灰及其砌块、涂料、隔

热材料、防水材料、混凝土外加剂、砂浆外加剂、石油支撑剂的生产、销售；水泥及其制品的生

产、销售；渣铁、渣钢、铁精矿、钛精矿及钛白粉的加工、提炼、销售；耐火材料、冶金辅料的回

收、加工、销售；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机电产品销售；渣罐修理；金属结构件、通用零件制造；五

金矿石加工；水渣处理；工程机械租赁；计量服务；货物装卸；销售：矿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煤炭、机械设备。

2132.0000

G32017SH1000581-0 上海华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573-0 成都弘鼎新材料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00570-0 陕西四菱电子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资产为旗下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及公司名下商业用地。 该酒店坐落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占地面积219311㎡。

酒店内设五星级酒店标准客房、会议中心、会所和五栋独立式别墅客房组成，同时配备了恒温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练习馆等健身设施。

酒店经营情况良好，合作方式包括不限于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奇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公司主要资产为自有资金建设的综合楼一幢，位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土地证面积4841.14㎡、建筑面积8072.72㎡，共6层商业用房，已办产权证。

主要从事武当山周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及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提供内外景观、山体园林绿化；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员工提供餐饮、住宿、用房租赁服务；为外单位提供办公、住宿租赁服务等。

合作方式：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等。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9日，经营范围：殡仪服务、墓穴销售、殡葬用品销售。

该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565.6亩，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墓穴69327个，期限20年，每年纪念堂500场次，5000元/场次；餐饮25000人次，20元/人次；墓穴3300个，15000元/个；其他2000人次，100元/人次。每年营业收入5270

万元。

现拟申请融资9000万元，公司股份作质押，资金使用期限六年。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转让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近年来每年总产值在2亿元左右且每年有20%的提升。 公司团队已超过500人，包含总部职工250人和一支300余人的监理队伍。 公司主要运营核心人员稳定，年富力强，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运

营中心、投标中心、核算中心、研发中心四大中心支撑起公司管理体系架构。招标代理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四大板块业务齐头并进，采用部门经理负责制结合项目经理负责制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最

优质的技术咨询服务。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证券代码：

601158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2017-068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

(

第四期

)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接到重庆市财政局通知， 按照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排水特许经营权的批复》

（渝府[2007]122号）的相关规定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制定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核定办法的通知》（渝财建[2009]607号）精神，经重庆

市财政局核定：公司第四期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以下简称“第四期结算价格” ，

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确定为2.77元/吨 （不含污泥处置费和所得

税）。 对于结算期内的提标改造新增建设投资及回报、缴纳的增值税及附加，根据实

际发生情况审定后予以补助。

经重庆市财政局核定的公司第四期结算价格较第三期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

（2.78元/吨，以下简称“第三期结算价格” ）下调0.01元/吨(降幅为0.36%)。 在第四期

结算价格核定前，公司暂按第三期结算价格确认2017年1-9月的污水处理服务收入

为158,800.47万元，按本次核定的第四期结算价格2.77元/吨计算，公司2017年1-9

月污水处理服务收入应为158,229.24万元， 较2017年1-9月已确认数减少571.23万

元(降幅为0.36%)。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自2017年1月起暂以第三期结算价格确认的污水处理服务收入与按第四期

结算价格计算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将于本月予以调整。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17-024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2月12日至12月27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集中交易系统累

计减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股票13,789,700股，占中信

证券总股本的0.11%。 经初步测算，上述交易扣除成本、税费因素后，对公司2017年

度净利润的影响约11,573万元，超过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

截至2017年12月27日，2017年公司累计已减持中信证券股票26,321,700股

（前期减持详见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临2017-023号）），扣除成本、税费因素后，对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的累计影响约

23,610万元。

截至2017年12月27日收盘，公司尚持有中信证券38,178,300股，占中信证券总

股本的0.32%。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65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2017-053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通过非公开

协议增资方式向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

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拟通过非公开协议增资方式向贵州

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吉精铸）的事项，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

取得了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关于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有关事项的批

复》（航空资本[2017]1606号）文，同意中航重机以协议方式现金增资10,000万元，本次

增资以经备案的安吉精铸净资产评估值15,704.90万元（评估基准日2017年3月31日）为

基础，每一元注册资本的增资价格未1.9399元，对应增加安吉精铸公司注册资本51,549,

049元。

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收到安吉精铸公司全体增资方签署完毕的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745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

2017-138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义乌木林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收

到义乌信息光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拨付义乌木林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发展补

助的通知》（义高新[2017]49号）的文件，同意拨付义乌木林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产业发展补

助资金3,750万元。 该笔补助款项已到账，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时确认为当期收益。 上述

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不相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权责

发生制原则确认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总额人民币3,750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

2017-056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

之一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运投资” ）通知，通运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部

分限售流通股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通运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流动股24,470,000股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12月26日，购回交易日为2020年12月25日。

截至公告日， 通运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38,666,66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0%； 通运投资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24,47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3.28%，占公司总股本的18.35%。

本次股票质押回购交易是通运投资正常的融资需要，通运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股份质押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股票质押回购交易设定预警

履约保障比例为150%， 当出现预警风险时通运投资将通过偿还部分质押贷款或补充质

押股票的方式降低质押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241)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12月2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12月

29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

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80337�

21.43711�

34.24231�

14.31781�

11.74472�

14.77674�

11.90562�

14.02789�

10.57393�

6.34085�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光弘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７３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３５

，

４６８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８

，

８６８

万股，本次新股发行无锁定期，新增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惠州市大亚湾响水河工业园永达路

５

号

联系人：杨荣

电话：

０７５２－５１０８６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２－５１０８２６８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保荐代表人：花少军、陈运兴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发行人：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8

日


